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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

「金門高粱酒-儲酒銀行」 

500公升(三、五、八年)窖藏陳年優質酒 

「包罈」專案訂購作業要點 

112年 8月 23日第十三屆董事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 

一、 目的： 

金門高粱酒窖藏於金門特有終年溫濕適宜之花崗岩坑道，經由時間推陳之

「熟陳醇化」所賦予酒體蘊藏之口感層次陳香優雅、酒體清亮透明，具有獨一無

二之特性，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金酒公司)特別推出「金門高粱

酒-儲酒銀行」銷售專案，並制訂本專案訂購作業要點(以下簡稱本案)，以茲遵

循。 

二、 銷售品項： 

   (一)本案採「包罈」專案銷售，不定時限量推出(品項、數量、價格以金酒公

司實際銷售公告為準)。 

 1、500公升三年窖藏陳年優質酒  

 2、500公升五年窖藏陳年優質酒 

 3、500公升八年窖藏陳年優質酒 

   (二)本案之 500 公升(三、五、八年)窖藏陳年優質酒，屆時將以每罈分裝為

一公升寄心知己瓷瓶禮盒 500盒方式出貨。 

三、訂購作業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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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一)客戶每筆最小訂購量為 500公升窖藏陳年優質酒乙罈。 

   (二)客戶於訂購時應簽署銷售契約書，並選擇是否委託窖藏保管，保管期計 3

年。 

   (三)付款方式：請於簽約後 15日內將契約金額(含酒品價值、倉儲保管費)以

匯款方式匯入金酒公司指定帳戶。 

四、委託窖藏保管期間管理 

   (一)窖藏保管期間若發生酒品滅失破損（含品質變異）由金酒公司以窖藏同

年份酒體更換之。 

   (二)本案之 500 公升窖藏陳年優質酒於窖藏保管期間，陶罈醇化作用使香氣

溫潤柔和及順口細膩，惟窖藏於陶罈的自然蒸發將致酒品每年約有 2~3%

自然揮發損耗。於窖藏保管期間致酒品揮發損耗乙節，屆時統一由金酒

公司以窖藏同年份酒品，補足 500公升滿容量分裝後交貨。 

   (三)若訂購人於窖藏保管期限屆滿前提領委託窖藏酒品，金酒公司即頒發(窖

藏期間)窖藏證書，但不退還未屆期之倉儲保管費，訂購人不得提出任何

異議。 

五、酒品提領作業： 

   (一)未委託窖藏保管者：配合金酒公司生產灌裝排程，於契約簽訂後約 180天

提領交貨(以金酒公司實際通知酒品提領日為準)。 

   (二)委託窖藏保管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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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、委託窖藏期滿後，配合金酒公司生產灌裝完成後交貨(以金酒公司實際   

通知酒品提領日為準)。 

    2、委託窖藏保管期限未滿而訂購人有提前提領酒品需求者，金酒公司每年

於 6 月、12 月辦理灌裝交貨作業，訂購人須於 4 個月前填妥酒品提領申

請單向金酒提出申請，並配合金酒作業時程提領（例：2 月-7 月申請提

領者，金酒公司於 12月辦理灌裝後交貨、8月-隔年 1月申請提領者，金

酒公司於 6月辦理灌裝後交貨，以金酒公司實際通知日為準）。 

   (三)訂購人應於金酒公司通知酒品提領日後 30日內，完成酒品一次性提領作

業(如訂購人未能親自辦理酒品提領事宜，得委託他人攜委託書正本辦

理)。 

   (四)若訂購人於酒品提領日 30日後仍未完成提領作業者，每逾期一日，金酒

公司將依逾期未提領之酒品總價每「日」酌收千分之一做為倉儲管理費；

後續客戶辦理提領時，須先繳清逾期提領倉儲管理費，始得提領酒品；倘

逾期提領之按日加計「倉儲管理費」已「逾」未提領酒品總金額者，酒品

「所有權」即歸屬金酒公司，訂購人不得異議。 

六、委託窖藏保管酒品資訊查詢: 

   (一)窖藏期滿參考價:有關窖藏年份之市場參考價，請客戶至金酒公司官方網

站(網址:www.kkl.com.tw)查詢，金酒公司將定期更新公告。 

   (二)有關客戶委託金酒公司之「金酒儲酒銀行」窖藏保管之窖藏情形及委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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窖藏保管庫存量，客戶得至金酒公司官方網站(網址:www.kkl.com.tw)查

詢知悉。 

七、雙方權利義務 

   (一)本案金酒公司僅負窖藏及保管之責，不負責代為銷售，亦不辦理「金酒儲

酒銀行」窖藏保管酒品之保價回購等相關作業。 

   (二)客戶於訂購酒品或委託窖藏保管酒品提貨完成，若因金酒公司所提供之

酒瓶及外盒等有瑕疵情形，而造成酒液滲漏或外盒破損者，其相關瑕疵

責任概由金酒公司承擔。 

   (三)客戶訂購酒品提領後若於市場上流通時，應善盡維護金酒公司現有市場

銷售秩序之義務，不得將金酒公司之酒品惡意傾銷而擾亂市場銷售秩序。 

   (四)其他：客戶酒品委由金酒公司「金酒儲酒銀行」之窖藏保管期間，若發生

客戶死亡或消滅情事者，金酒公司將依民法、公司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

理。 

八、自主管理及罰責： 

   本案訂購客戶不得有下列之行為，經查獲屬實者，除永久取消購買資格，不經

預告終止契約外，並將追究因此產生之相關法律責任: 

1、將金酒公司酒品加以摻製銷售或改變其包裝。 

2、從事偽造、變造金酒公司產品及破壞金酒公司聲譽之行為。 

3、將金酒公司之商標使用於其他產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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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將金酒公司酒品惡意傾銷而擾亂市場銷售秩序之行為。 

5、其他違法行為影響金酒公司商譽者。 

九、本銷售管理要點依國內菸酒相關法令辦理，若有未盡事宜時，金酒公司得隨

時檢討修正。 


